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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福生科（湖南）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豁免卢建之履行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6年1月21日，公司披露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》（详见上市公

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）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3），公告记载：“公司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卢建之先生承诺：自解除限售之日起，每年减持公司股份的

数量，不会超过本人直接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量的25%。”截至目前，

实际控制人卢建之未通过桃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桃源湘晖”）

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2016年12月9日，公司收到卢建之先生向公司董事会发出的《关于申请豁免

卢建之履行限售承诺的函》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豁免函”），申请豁免其履行上述

股份限售承诺的相关事项。 

2016年12月7日，公司披露了桃源湘晖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自2014

年12月收购万福生科后，卢建之先生一直致力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改善，曾试图通

过向第三方购买优质资产、设立并购基金等方式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，但受公

司因条件限制无法发行股票、银行贷款额度有限等原因，效果并不理想。 

2016年12月7日，桃源湘晖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沃集团”）

签订《表决权委托书》，桃源湘晖不可撤销地授权佳沃集团作为其持有的万福生

科35,598,919股股份（占万福生科总股本的26.57%）的唯一的、排他的代理人，

从而失去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。 

根据相关《表决权委托书》的约定，待卢建之间接持有的万福生科股份不再

受法定禁售限制时，卢建之控制的桃源湘晖和佳沃集团再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。 

经公司董事会审议，认为：鉴于卢建之先生作出的上述承诺并非法律法规的

强制性要求，上述限售承诺解除后，卢建之如拟通过桃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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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转让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，其保证相应的股份受让方依法作出相应新的股份限

售承诺予以替代。卢建之不再履行股份限售承诺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

益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

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，为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，促进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，更有利

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；公司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豁

免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的议案》。 

据此，董事会同意将《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的议案》提交

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万福生科（湖南）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 

 




